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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60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常铝股份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34 

  

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对外担保概述 

   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常铝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常铝新能源”）

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分行（以下简称“交通银行”）申请银行融资，

拟融资额度为 1,000 万元人民币，用于补充日常运营资金。为保证常铝新能源融

资事项的顺利进行，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对该

项银行融资事项进行担保。公司于 2021年 06月 9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

次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对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向常

铝新能源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担保金额为 1,000万元人民币。 

    按照《公司章程》及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

（证监法[2005]120 号）之规定，本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即可实施，无需

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、工商基本情况 

名称：江苏常铝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园路 

法定代表人：朱振东 

注册资本：5000万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2017年12月12日 

经营范围：动力电池铝箔、包装用铝箔、家用电器铝箔、铝板生产、销售；

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2、截至2020年5月31日，常铝新能源总资产5,238.20万元，净资产1,602.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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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，资产负债率为69.41%。 

3、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查询结果，江苏常铝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不

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董事会意见 

董事会认为，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，公司有能力对

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，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；且全

资子公司的贷款为日常经营所需，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需要。同意公司为全资

子公司提供担保，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文件。 

四、独立董事意见 

独立董事认为，公司董事会审议的向全资子公司常铝新能源提供担保事项的

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、符合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

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会发[2003]56号）和

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5]120号）的规定，没

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。且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的贷款担保是出于该公司的经营所

需，公司能够实际掌握被担保对象的经营及资金管理，公司能够较好控制对外担

保风险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已审批担保额度合计201,000万元，实际已发生对

外担保余额为99,000万元，占2020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32.42%。公司的上述

担保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的担保，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为合并报表范围外

公司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形。公司及子公司无担保逾期情况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决议 

2、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江苏常铝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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